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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，
他
們
共
同
期
望
當
然
是
災
後
重
建
，
對
同
屬
「
大
埔
里
社
區
」
的
暨
大
師
生
，
個
個
年
輕
力
壯
，

沒
有
傷
亡
且
具
專
業
素
養
，
在
埔
里
人
最
需
要
時
棄
埔
里
不
顧
，
責
難
在
所
難
免
。

這
是
典
型
的
小
社
區
對
大
社
區
的
衝
突
，
暨
大
的
受
教
權
及
生
存
權
不
見
容
於
「
大
埔
里
社
區
」

的
「
共
善
」
(
急
難
救
助
，
災
後
重
建
)
，
當
小
社
區
甚
至
個
人
的
權
利
或
利
益
，
和
大
社
區
的

「
共
善
」

或
「
公
共
利
益
」
發
生
衝
突
時
，
如
何
化
解
?
或
者
大
社
區
的
共
善
如
何
兼
顧
小
社
區
的
權
利
，
是
台

灣
社
區
營
造
過
程
經
常
遭
遇
的
困
難
，
也
是
李
教
授
文
中
所
提
「
自
由
主
義
」
及
「
社
群
主
義
」
的
爭

論
點
。
這
衝
突
的
根
本
原
因
乃
是
社
區
共
識
如
何
形
成
，
以
埔
里
的
例
子
來
看
，
在
大
埔
里
的
共
善
或

共
識
形
成
過
程
，
有
否
經
過
全
體
暨
大
師
生
以
及
埔
里
人
平
心
靜
氣
地
溝
通
協
調
過
，
或
只
是
震
後
荒

亂
中

「
想
當
然
耳
」
的
意
見
，
大
家
站
在
自
己
觀
點
，
你

一
句
我

一
句
透
過
媒
體
相
互
開
炮
，
加
上
總

統
大
選
當
前
，
民
意
代
表
攪
和
，
大
小
事
件
泛
政
治
化
考
慮
，
共
信
全
無
，
才
演
變
成
當
前
意
氣
用

事
，
短
兵
相
接
，
難
以
收
拾
的
局
面

。

反
省
台
灣
社
會
解
嚴
後
，
社
會
力
在
長
期
的
威
權
統
治
下
逐
漸
釋
放
，

一
九
九
三
年
文
建
會
運
用

國
家
資
源
，
大
力
推
動
美
其
名
由
下
而
上
的
「
社
區
總
體
營
造

」
'
恰
好
遇
到
這
股
社
會
轉
型
的
浪

潮
，
於
全
台
各
地
激
起
莫
大
迴
響
，
宛
如
社
會
運
動
般
欲
罷
不
能

。

李
教
授
觀
察
到
大
部
分
社
區
營
造

案
例
推
動
至
今
，
皆
遭
遇
瓶
頸
，
我
認
為
這
瓶
頸
乃
在
於
社
區
共
識
的
形
成

。

埔
里
暨
南
大
學
便
是
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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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教
授
從
暨
大
復
學
案
為
例
來
談
台
灣
現
階
段
社
區
主
義
的
困
境
，
我
也
想
由
此
案
介
入
，
談
社

區
工
作
最
常
遇
到
的
小
社
區
與
大
社
區
的
衝
突
，
形
成
原
因
，
及
解
決
之
道

。

討
論
上
，
可
以
將
暨
大
校
園
及
其
師
生
教
職
員
看
成
暨
大
社
區
，
埔
里
鎮
及
其
住
民
是
埔
里
社

區
，
既
旦
大
及
埔
里
兩
社
區
合
組
「
全
埔
里
大
社
區
」
'
各
有
其
領
域

、

住
民

、

住
民
間
的
關
係
網
路
，

及
社
區
願
景
等
。
暨
大
社
區

剛
成
立
不
久
，
師
生
來
自
全
省
各

地
，
除
了
少
部
分
住
在
埔
里
的
教
職

員
，
和
埔
里
生
活
關
係
不
多
。
地
震
發
生
後
，
暨
大
社
區
為
了
大
部
分
住
民
的
生
存
權
及
受
教
權
決
定

暫
離
埔
里
，
埔
里
社
區
則
死
傷
慘
重
，
急
需
外
援
，
因
為
「
大
埔
里
社
區
」
絕
大
部
分
由
埔
里
居
民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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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
的
例
子
。

如
何
將
個
人
(
或
小
社
區
)
的
權
利
或
利
益
整
合
成
大
社
區
的
共
善
或
共
同
願
景
，
不
管
透
過
法

律
架
構
(
如
公
民
投
票
法
)
，
或
突
破
「
物
競
天
擇
、
適
者
生
存
」
生
物
進
化
論
，
皆
是
解
嚴
後
台
灣

人
民
歡
喜
當
總
統
頭
家
時
必
先
學
習
的
科
目

。

我
們
經
常
只
會
享
受
權
利
，
要
求
權
利
，
而
忘
了
該
盡

的
義
務
。

我
們
常
常
把
問
題
拋
給
人
家
，
拋
給
政
府
，
忽
略
了
我
們
該

負
責
的
部
分
。

這
是
台
灣
社
區

營
造
共
識
過
程
的
最
大
困
難

。

其
他
如
好
面
子
，
為
反
對
而
反
對
引
起
的
溝
通
困
難
;
或
缺
乏
互
信
，

對
談
好
比
雞
同
鴨
講
;
或
泛
政
治
化
考
慮
，
不
管
提
什
麼
好
意
見
都
是
派
系
作
祟
等
等
，
在
在
均
顯
示

我
們
的
民
主
素
養
還
在
幼
稚
園
階
段

。
居
民
民
主
素
養
不
足
是
現
階
段
台
灣
社
區
營
造
無
法
突
破
的
主

要
原
因
。

然
而
，
我
們
觀
察
受
到
傳
統
中
國
思
想
影
響
不
小
的
日
本
社
會
，
甘
為
什
麼
他
們
的
社
區
理
念
、
社

區
營
造
會
如
此
出
色
?
日
本
明
治
維
新
以
後
開
始
全
盤
西
化
，
固
然
比
台
灣
社
會
學
得
久
學
得
深
廣
，

但
是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日
本
社
區
營
造
自
始
便
建
立
在
獨
立
完
整
的
國
家
認
同
基
礎
上
;
反
觀
台
灣
的
社

區
，
從
明
清
的
海
外
邊
陸
，
日
據
的
殖
民
剝
削
，
到
國
民
黨
的
威
權
統
治
，
台
灣
人
什
麼
時
候
曾
經
以

社
區
生
活
的
主
人
來
參
與
營
造
?
從
不

管
到
管
太
多

，
歷
史
上
沒
有

一
刻
被
好
好
尊
重
過
，
怎
可
能
學

會
尊
重
別
人
，
相
信
別
人
，
進
而
願
意
和
別
人
溝
通
協
調
以
產
生
共
識

。

社
區
生
命
共
同
體
如
果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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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
在
國
家
生
命
共
同
體
的
基
礎
上
，
社
區
共
識
是
易
變
的

。

解
嚴
後
，
社
區
居
民
脫
離
各
式
政
治
箱
制
，
開
始
學
習
當
社
區
主
人
，
建

立
社
區
公
共
討
論
的
空

間
。

從
個
人
利
益
爭
奪
到
社
群
共
善
的
維
護
，
社
區
其
實
是
最
好
的
演
練
學
習
場
所

。
若
學
校
也
開
始

重
視
群
我
教
育
，
培
養
民
主
素
養
，
學
校
社
區
化
;
讓
孩
子
成
長
過
程
學
習
如
何
尊
重
他
人
，
如
何
溝

通
協
調
，
如
何
開
會
面
對
不
同
意
見
，
相
信
台
灣
社
區
營
造
不
久
即
可
突
破
瓶
頸
，
建
立
共
識
，
落
實

社
區
主
義
於
日
常
生
活

。


